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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概述 

    為因應明年元月 1 號即將正式上路的『二代健保』作業，個人及投保單位除負擔現有

保險費外，另有 6 項特定所得者應按費率 2％計收補充保險費。只要達到扣取標準時，扣費

義務人於給付時，應「就源扣繳」作業之需求。 

    會計請購系統，將增加一項清冊類別為『補充保費清冊』，與目前『印領清冊』雷同，

但編輯介面增加『機關負擔補充保費』及『個人負擔補充保費』二欄位，前端輸入清冊明

細時，依所輸入所得金額及保費身份別，計算並扣除『機關負擔』及『個人負擔』之補充

保費額度。 

 

 

二、限制條件 

    目前使用本公司會計請購系統且有人事費清冊功能之單位。 

 

三、補充保費計算規則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以上貼圖資料來源：中央健保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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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針對以上所得代號之所得金額才需扣繳補充保費，補充保費金額又分為公提及自提部

份。 

    公提計算的部份，凡所得代碼為 50，扣除在該機關投保金額後的餘額提列 2%(今年 102

年的費率，該費率每年可能調整)，但所得代碼非 50，公提部份皆不需提列。 

    自提計算的部份，則視身份別，即是否於該機關已有投保或者為特殊免扣繳對象...等， 

計算規則請參閱以下表格： 

註 1：今年 102 年的費率為 2%，該費率每年可能調整 註 2：今年 102 年的基本工資為 19,740，基本工資每年可能調整 
 

 

四、操作介面 

(一) 原先請購清冊類別下增加『補充保費』選項 

 機關內投保 

非機關內投保 特殊免

扣繳繳

者 
一般社會人士 大專生 研究生 

所得代碼 50 

獎金 (給付時當年

度累計獎金

金額－給付

時投保金額×

4) ×費率(註1)=補充保險

費 

單次給付超過

5,000 元者，最

高上限 1,000

萬元。 

所得金額×費

率=補充保險

費 

單次給付超

過基本工資(註二)者。 

所得金額×

費率=補充

保險費 

比照

『一般

社會人

士』 
× 

非獎金格式 × 

所得非代碼 50 (即 51、52、

54、5A、5B、5C、60、61、

9A 及 9B) 

單次給付超

過 5,000 元

者，最高上限

1,000 萬元。 

所得金額×費

率=補充保險

費 

單次給付超過

5,000 元者，最

高上限 1,000

萬元。 

所得金額×費

率=補充保險

費 

單次給付超

過基本工資

(註二)者。 

所得金額×

費率=補充

保險費 

比照

『一般

社會人

士』 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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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印領清冊 VS. 補充保費清冊  

    非固定薪資，無扣除勞、健保，其他所得者，無需扣除補充保費者，ex.學校專案人員

兼領非屬本職工作之臨時性費用酬勞，如出席費、監考費及翻譯費...等，或非所得代碼為

50、51、9A、9B 項目，請點選『印領清冊』，以進行造冊請款作業。 

 

 

    非固定薪資，無扣除勞、健保，其他所得者，需扣除補充保費者，目前須計收補充保

險費的所得包括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、兼職薪資所得、執行業務收入、股利所

得、利息所得及租金收入等六項，請點選『補充保費』，以進行造冊請款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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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補充保費清冊自動帶算『補充保費機關』及 『補充保費個人』規則 

1. 選擇 (1)校內教職員工 及 (3)兼任教師(已加保) 者 

   (A)所得代碼為 50 者： 

  『補充保費機關』的部份，系統先自動帶算 2%。 

  『補充保費個人』的部份，獎金的部份因請購端無法得知是否超過 4倍投保金額，故系

統不自動帶算。 

 
 

   (B)所得代碼非 50 者： 

  『補充保費機關』的部份，因不需扣繳，故系統不自動帶算。 

  『補充保費個人』的部份，金額 5,000 以上，最高上限 1,000 萬元，系統先自動帶算 2%。 

 
 

2. 選擇 (2)校外人士 、 (4)兼任教師(未加保) 及 (6)研究生(校內、外) 者 

  (A)所得代碼為 50 者： 

  『補充保費機關』的部份，因無投保金額可扣底，故不論金額多寡，系統先自動帶算 2%。 

  『補充保費個人』的部份，金額 5,000 以上，最高上限 1,000 萬元，系統先自動帶算 2%。 

 
 

   (B)所得代碼非 50 者： 

  『補充保費機關』的部份，因不需扣繳，故系統不自動帶算。 

  『補充保費個人』的部份，金額 5,000 以上，最高上限 1,000 萬元，系統先自動帶算 2%。 

 
 

3. 選擇 (5)大專生(校內、外) 者 

  (A)所得代碼為 50 者： 

  『補充保費機關』的部份，因無投保金額可扣底，故不論金額多寡，系統先自動帶算 2%。 

  『補充保費個人』的部份，超過基本工資者(102 年基本工資為 19,740 元)，才需扣繳，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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統才會帶算 2%。 

 
 

   (B)所得代碼非 50 者 (PS:應該無此支付項)： 

  『補充保費機關』的部份，因不需扣繳，故系統不自動帶算。 

  『補充保費個人』的部份，超過基本工資者(102 年基本工資為 19,740 元)，才需扣繳，系

統才會帶算 2%。 

 
 

 

4. 選擇 (9)特殊身份免繳者(ex.低收入戶者...) 

  (A)所得代碼為 50 者： 

  『補充保費機關』的部份，因無投保金額可扣底，故不論金額多寡，系統先自動帶算 2%。 

  『補充保費個人』的部份，可免繳但需附證明，系統不自動帶算，但會提示填寫說明。 

 

 

   (B)所得代碼非 50 者： 

  『補充保費機關』的部份，因不需扣繳，故系統不自動帶算。 

  『補充保費個人』的部份，可免繳但需附證明，系統不自動帶算，但會提示填寫說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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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利用 CSV檔資料匯入 

1. 下載『補充保費』清冊範本 

    該範本檔配合輸入介面欄位順序，已列出欄位名稱，經費申請人，可將既有資料登打

至該檔案中，轉入請購系統中。 

    或者校內其他行政系統已有清冊資料，轉出 CSV檔，以供經費申請人轉入，進行請購

作業。 

 

 

2. CSV檔中『保費身份別』填寫 

    目前系統提供 7種分份別，分別為：(1)校內教職員工 、(2)校外人士 、(3)兼任教師(已

加保) 、(4)兼任教師(未加保) 、(5)大專生(校內、外) 、(6)研究生(校內、外) 及 (9)特殊身

份免繳者，請於 CSV檔中填入身份別代碼(請勿填入中文名稱)即可。 

 

3. 系統依 CSV檔中資料轉入，轉入後，經費申請人亦可再進行修改或調整。 

 

 

(五)投保機關區分設定 

    因人員所屬管理單位的權責劃分不同，方便日後需將明細資料轉予各負責單位計算，

故增加此『投保單位』，但，各校『投保單位』不同，可以各校需求調整是否需增加此選項

外，選項區分亦可依各校需求自行設定。 

 

 

(六) 存檔，列印相關清冊報表，報表格式則依各校而定。(以下僅為範本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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